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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高”建设的高职教育校企“双元”育人体系 

构建 

一、校企“双元”育人是“双高”建设的必然要求 

1. 校企“双元”育人是发展中国特色高职教育的内在要求。 

《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明确

指出，“坚持中国特色”是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的

首要原则，高职教育办学坚持中国特色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德技并修、工

学结合。德育本身具有实践品格，只有在实际生活、工作中通过环境熏

陶、实践培养、困难考验，才能真正让正确的思想成为行动的指南，让

道德操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高职教育要健全德技并修的育人机

制，就必须走校企“双元” 育人的办学道路，在企业实际工作情境中

加强德育工作。工学结合，工在企业，学在课堂，只有高职院校和企

业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才能取得实效。 

2. 校企“双元”育人是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基本型态。人才培育

始终是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核心点，是其价值和意义得以实现的根

本支撑。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主体是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产

教融合要以育人为核心，就需要建立健全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此过

程中，校企“双元”育人无疑是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基本型态，更是

高职教育“坚持产教融合”的重要落脚点。 

3. 校企“双元”育人是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近现代

职业教育发展历史也证明，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必然是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式的教育。加快推动我国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同样需要积极构建

校企联合育人模式，即校企“双元”育人模式。 

二、高职教育校企“双元”育人的内涵界定 

1. 在育人主体地位上，强调学校与企业地位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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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合作关系上，强调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3. 在利益诉求上，强调学校与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 

三、面向“双高”建设构建校企“双元”育人新体系的路径1.

建立校企合作平台，打造“1+N”架构的校企“双元”育 

人共同体。面向“双高”建设构建校企“双元”育人新体系，必须把

建立校企合作平台、打造校企“双元”育人共同体摆在突出位置。

基于“1+N”架构的校企“双元”育人共同体是适用性较强、可

复制程度较高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在“1+N”校企合作办学模

式中，“1”即代表高职院校，“N”即代表与高职院校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的企业。基于“1+N”架构的校企“双元”育人共同体，

是建立在“合作育人”的共同愿景基础上，以校企各方共同利益为纽

带，将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起来的联合办学模式。在组织架

构上，可由校企双方共同组建院校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学校的办学

章程、组织原则和制度体系，同时负责学校办学方向、发展规划、人

才培养目标等重大事项的决策。院校管理委员会下设院长及各级管

理层，由院长负责院校日常办学和教学事务的决策管理，从而形成

制度健全、架构科学、组织完善、管理有力的校企“双元”育人

共同体。 

2. 校企合作共建专业群，打造契合产业链发展的专业体系。

高职院校要树立专业群建设发展理念，以本校优势专业为引领， 

整合关联专业建设资源，促进专业结构优化、集群化发展；与企业

共同研究制订专业群建设规划和方案，让专业群建设更加贴近市场、

贴近企业；要加强对区域产业发展状况的考察研究，围绕区域重点行

业产业布局专业，依据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规划设计专业教育内容，实

现专业教育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的全方位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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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产教一体化课程建构，打造包含“学校

课程＋企业课程＋岗位实习及企业毕业设计”的三

段渗透式课程体系。高职院校要树立多元融合的新

课程理念。在学校课程方面，进一步加大实践性教

学课程内容和课时数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强

化实践教学环节，促进课程结构优化。在企业课程方

面，深入企业生产一线，了解企业各类生产、建设、

服务、管理岗位的技术技能需求，同时组织专业课骨

干教师与企业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共同组建课程设计

开发指导委员会，联合开发实践性教学课程。在学

生毕业方面，组织基于真实工作情境的岗位实习及企

业毕业设计考核机制，让用人单位来评判高职院校毕

业生的能力素质，促使高职院校切实提高人才培养

的针对性、适用性。 

4. 推动产教融合的实训平台建设，打造特色高水

平的实践实训双平台体系。首先要提高重视程度，加大

资金资源投入，增强校内外实训平台建设力度。其次要

优化校内实践教学平台功能结构，提高实践教学平台建设

水平。最后要加强企业实训平台建设， 促进产学研一体

化。（《教育与职业》2019 年第 24 期） 

 


